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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联合发布依法服务保障碳市场建设典型案例

明确规则维护交易秩序
助力碳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记者张昊

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人民法院“十四五”时期服务保障美丽中
国建设、服务绿色转型工作情况，最高人民法
院和生态环境部还联合发布了4件依法服务
保障碳市场建设典型案例。典型案例涉及碳
排放权交易合同效力、核证自愿减排量法律
性质，规范“碳汇认购”替代修复责任适用等
碳市场规范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柯介绍
说，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
政策工具。我国积极推进碳市场建设，建成
了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纳入了电力、钢铁、水泥、铝冶炼行
业，实现了对全国 60%以上碳排放的有效管
控。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理碳市场相关合同

纠纷等案件，规范和维护碳市场交易秩序，服
务碳市场建设。案例“四川某发电公司诉北
京某环保公司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纠纷案”明
确碳市场的交易主体不限于温室气体重点排
放单位，通过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完成结
算交割的合同应依法认定合法有效，为重点
排放单位购买碳排放配额提供了规则指引和
法治保障，助力碳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服务绿
色低碳转型。

赵柯说，作为我国碳市场体系重要组成
部分，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通过
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将减排效果转化为可
交易资产，激励全社会共同参与温室气体减
排。针对核证自愿减排量的法律性质问题，
案例“青海某化工公司诉深圳某环保科技公
司、第三人北京某交易所核证自愿减排量交

易合同纠纷案”，明确核证自愿减排量系新类
型民事权益客体，兼具公益性和政策性，交易
主体合法拥有的核证自愿减排量系财产性权
益，应参照无形资产进行税务处理，有效回应
市场关切、明确市场规则，推动碳市场机制优
化完善。

记者了解到，“碳汇”是通过森林、湿地、
海洋等生态系统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的过
程、活动或机制。基于项目产生的碳汇需通
过量化并核证进行备案后，才能够转化为可
以在碳市场交易的核证自愿减排量。

赵柯说，“碳汇认购”作为生态环境执法
司法实践中，为保护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功能，
由侵权行为人以购买碳汇替代履行生态环境
修复和损害赔偿责任的方式，创新性地将生
态环境修复、应对气候变化、市场激励与法律

责任有机融合，有助于减少碳排放量、丰富生
态环境法律责任体系、服务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案例“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诉文某某等
盗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人民法
院在依法判令被告人承担盗伐林木刑事责任
的同时，判令其以“认购碳汇”方式替代履行
生态环境修复、赔偿责任；案例“上海市宝山
区某公司毁坏绿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生
态环境部门与违法砍伐树木的行为人磋商达
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明确行为人承担
补植复绿责任，并以购买林业碳汇的形式开
展替代性修复，实现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
的等量恢复，为破坏森林、湿地、海洋等具有
清除、储存温室气体功能生态系统、造成碳汇
损失案件的执法司法，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
的替代性修复方案。

依法服务保障碳市场建设典型案例

案例一：四川某发电公司诉北京某环保公司碳
排放权交易合同纠纷案

——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与非重点排放单位签订的
碳排放配额交易合同效力认定

【基本案情】

2021 年，四川某发电公司为完成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碳配额清缴义务，就采购 46 万吨碳排放配额事项
发布比选公告，选定北京某环保公司为交易对象进行
碳排放配额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北京某环保公司
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义务。因北京某环保公司违
约，四川某发电公司以高于北京某环保公司投标单价
另行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合同并产生差价损失。四川某
发电公司请求判令北京某环保公司承担违约损失 289
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裁判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四川某发电公
司是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系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北
京某环保公司虽不是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未经初始
分配取得碳排放配额，但双方约定通过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系统进行交割，并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双方签订的碳
排放权交易合同有效。北京某环保公司多次作出差价补
足承诺，仍未履行，导致四川某发电公司为完成碳排放配
额法定清缴义务，另行向案外第三人购买碳排放配额，由
此产生相应差价损失，北京某环保公司应依约赔偿。判
决：北京某环保公司支付碳排放配额采购差价款 289 万
余元及利息。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纠纷典型案例。碳市场是利用
市场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的政策工具。2024年1月，国务院颁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
行条例》，明确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环节和各类参与主体法律
责任，规定了重点排放单位按时足额清缴配额的法定义务。本
案中，人民法院遵循民法典诚实信用原则和绿色原则，依法确
认通过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完成结算交割的合同合法有效，
驳回北京某环保公司提出的其并非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不
具备碳排放权交易主体资格导致合同无效的主张，明确碳市场
的交易主体不限于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本案进一步明确
了碳排放权交易合同效力的判断规则，为重点排放单位购买碳
排放配额履行清缴义务提供了规则指引和法治保障，助力碳市
场健康有序发展，服务绿色低碳转型。

案例二：青海某化工公司诉深圳某环保科技公
司、第三人北京某交易所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合同
纠纷案

——核证自愿减排量的法律性质和交易缴税义务主体

【基本案情】

2021年12月，青海某化工公司通过北京某交易所平台
向深圳某环保科技公司购买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共计
11万吨用于抵销碳配额清缴履约，交易方式为线上公开交
易，总金额为400余万元。交易完成后，青海某化工公司联
系深圳某环保科技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深圳某环保
科技公司以交易价格不含税，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义务

为由拒绝开具发票。青海某化工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深圳某环保科技公司开具价税合计400余万元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

【裁判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青海某化工公司
与深圳某环保科技公司进行核证自愿减排量线上公开交
易，双方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根据现行财税法规，
核证自愿减排量现货产品交易应按照无形资产计税。在交
易双方没有约定价款是否含税且无交易习惯的情况下，卖
方应对价款是否含税负有告知和披露的义务，如果未履行
告知和披露义务，卖方在收取价款的同时，理应履行相应的
开具发票义务。判决：深圳某环保科技公司向青海某化工
公司开具价税合计400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判决
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纠纷典型案例。核证自
愿减排量系新类型民事权益的客体，兼具公益性、政策
性，系交易主体合法拥有的财产性权益。本案在依法界
定核证自愿减排量法律性质基础上，参照相关行政规章
明确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应按照无形资产计算缴税，有
效回应市场关切、明晰市场规则，保障交易双方合法权
益，推动碳市场机制优化完善。案件审理过程中，国家税
务总局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等适用增值税政策的执行口
径”，明确了碳交易的相关财税政策。2025 年 9 月，全国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结算规则将交易系统内挂牌协议
方式的申报价明确为含税价，将卖方在收取价款的同时，
应履行相应的开票义务明确为结算规则之一。人民法院
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协调联动，形成政策合力，共同规范
引导全国碳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案例三：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诉文某某等盗伐
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侵权行为人购买造林碳汇替代履行林木生态修复
责任

【基本案情】

2022 年 10 月 19 日，文某某等 5 人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三甲港海塘区域内完成当日绿化养护及清理业务后，驾
驶未满载的卡车离开海塘区域。当车辆经过浦东新区合
庆镇人民塘路川杨河路路口时，文某某等人为谋取非法
利益，用汽油锯将 8 株水杉树切割成段后搬到卡车上。
在现场，公安机关查获已被切割的水杉树段 50 余根。上
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文某某等共同连带赔偿林木资源
生态损害费用 16820 元，以认购经核证的林业碳汇方式
替代履行。

【裁判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文某某等未经林业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擅自砍伐国家所有的林
木，属于盗伐林木行为，且盗伐林木达到数量较大标准，其行
为已构成盗伐林木罪。关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上海铁
路运输检察院委托第三方林业资源专业评估机构对案涉被
伐林木生态修复方案及相关费用进行评估、计算，并委托相
关科研机构的专业人员对以购买碳汇方式替代履行的合理
性提供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可以准许。判决：文某
某等共同连带承担林木生态修复费用人民币16820元（已预
缴）。上述费用由文某某等于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以认购经
核证的造林碳汇方式替代履行。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023年7月，文某某等通过申购并注销160吨核证自愿减排
量（CCER）履行支付林木生态修复费用的义务。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盗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被告人

以“碳汇认购”方式替代承担林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典型
案件。执法司法实践中，“碳汇认购”是指在审理或者办理
破坏森林（林木、林地）、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案件中，对于
因生态系统碳汇功能受到不利影响造成的碳汇损失，由侵
权行为人自愿购买碳汇项目产生的碳信用承担生态环境替
代修复和赔偿责任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与生态环境部高
度重视“碳汇认购”的规范适用，先后制定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管理规定、最高法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 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司法服
务的意见》等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并采取人民法院案例
库案例、法答网答疑、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加强规范。本案
中，侵权行为人购买造林碳汇项目产生的碳信用，替代履行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属于同质修复，对于破坏林木类（森林、
林地）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依法适用“碳汇认
购”责任方式具有示范意义。

案例四：上海市宝山区某公司毁坏绿化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案

——双方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购买造林碳
汇实现替代履行

【基本案情】

2024 年 1 月，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向宝山区人民检
察院、宝山区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反映线索，称在河湖
长常态化巡查时发现吴淞口滨江区域有大量成年树木被
砍伐，可能涉及毁坏绿化。经查，某公司委托第三方公
司，在未经绿化管理部门许可情况下，擅自在黄浦江吴淞
口滨江区域砍伐树龄 15 年至 20 年的成年乔木 35 株，破
坏绿化面积 768.6211 平方米。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会同宝
山区生态环境局委托专家组对案涉砍伐林木致生态服务
功能损害价值量进行评估，测算出案发当年固碳释氧等
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价值为 1.23 万元/年，同时结合树种情
况及相关森林林木生长速率情况，以补种后恢复到基线
状态蓄积量所需周期作为损害周期，开展价值等值分析，
确定损害恢复至基线期间的固碳释氧、净化大气环境和
林木积累营养物质等服务功能的期间损失折合人民币
3.73 万元。

【磋商情况】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根据上海
市绿化条例、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等规
定，对该公司擅自砍伐树木的行为进行查处。2024 年 6
月，在检察机关支持下，宝山区生态环境局与该公司达
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明确赔偿义务人要委托专
业第三方机构开展补植复绿（该公司已于磋商前编制
所毁林木《修复施工方案》并开展修复），同时以购买林
业碳汇的形式开展替代性修复，实现生态环境及其服
务功能等量恢复。

【典型意义】

本案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采用“碳汇认购”方式
替代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典型案件。2023 年10
月，生态环境部联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对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主体各
方权责进行了明确，并制定发布了项目设计与实施指南、项
目审定与减排量核查规则、交易结算规则等配套性制度文
件，向交易主体提供全流程、全要素的规范指引。目前，发
布了包括造林碳汇、红树林营造、淤地坝碳汇、滨海盐沼植
被修复、海草床植被修复等方法学，推动碳汇核证科学化、
规范化发展。本案中，赔偿义务人破坏的系林木资源，降低
了区域生态固碳功能，所采用的修复方式一方面在原毁坏
地通过补植复绿的方法实现了对区域生态功能的恢复，另
一方面通过认购核证自愿减排量造林碳汇对补种后恢复到
基线水平的期间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开展了替代性损害赔
偿，具有实践示范意义。 （来源：法治日报）


